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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荣昌区2024年冬季至2025年

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露天禁烧管控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荣昌区2024年冬季至2025年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露天禁烧管控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1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荣昌区2024年冬季至2025年夏季秸秆综合

利用与露天禁烧管控工作方案

为持续推进我区农作物秸秆高效循环利用和环保处置，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和环境质量改善，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用禁并举，以用促禁，用抓收运，禁抓典型”的原则，在全力推行禁止露天焚烧与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综合利用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难以通过“四化”利用的秸秆（杂草）等物质，逐渐完善“燃料化”等综合利用模式，持续提升粮油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减少露天焚烧污染。

二、工作目标

（一）核心区域。
昌元街道、昌州街道。
（二）重点区域。

安富街道、广顺街道、峰高街道、双河街道、万灵镇、古昌镇、直升镇共7个镇街。

（三）一般区域。

清升镇、清江镇、荣隆镇、龙集镇、仁义镇、河包镇、吴家镇、观胜镇、铜鼓镇、清流镇、盘龙镇、远觉镇共12个镇。
（四）工作目标。

在巩固和加强现有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良好方式基础上，核心区域、重点区域镇街进一步完善健全“村收集、暂存+镇（街道）转运+三方公司燃料化处置”模式和“农户申报-专人登记-村收存”机制，强化秸秆（杂草）综合利用，从源头上减少露天焚烧物质，2025年2月底前完成市级资金秸秆（杂草）收运总量的50%，2025年6月底前完成市级资金秸秆（杂草）收运总量的100%；一般区域镇街根据自身实际参照核心区域、重点区域执行。

三、重点工作

（一）持续加强秸秆现有综合利用方式。

一是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各镇街按照农业生产实际，充分考虑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农民实施意愿等因素，分区域、分作物示范推广翻埋、碎混、旋耕、堆沤腐熟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助力后茬作物稳产优质。

二是积极引进消纳主体。积极引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个体落户，提高全区农作物秸秆利用能力。

（二）持续完善秸秆（杂草）“燃料化”收运处置方式。

一是建设专用暂存点位。核心区域、重点区域内镇街根据自身需要，经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报备同意后，以合法合规合理为前提，建设秸秆（杂草）暂存点，每个点建设面积不少于50m2且能防雨，同时配备简便必要的打捆、压缩、收运、消防、安全等设施设备。

二是镇街加强统筹调度。核心区域和重点区域内镇街要统筹调度好辖区内各暂存点秸秆（杂草）收集、转运、处置等情况，形成工作台账备查。当暂存点秸秆（杂草）数量较大需要转运至三方公司进行处置时，相关镇街应提前一天通过电话、渝快政、微信等方式告知区生态环境局，经区生态环境局同意后按要求开展转运。
三是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要不定期派专人至三方公司现场抽查核实秸秆（杂草）处置情况。

（三）持续强化禁烧管控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和法制教育。区农业农村委和各镇街要在重点时段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平台，宣传露天焚烧危害、综合利用措施、禁烧管控相关法律法规和反面典型案例等，进一步强化群众禁烧意识，努力营造全区露天禁烧工作良好氛围。

二是层层落实管控责任。落实镇街干部包村（社区）、村（社区）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禁烧管控责任机制。

三是持续开展巡查制止。各镇街和相关部门要配备必要的巡查、制止工具，及时发现并扑灭火点。在晴朗天气期间，镇街巡查持续到夜间21∶00；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组织9个巡查组加强对各镇街露天焚烧的巡查工作。区生态环境局交办的火点，相关镇街及时在蓝天工作群内响应，并在30分钟内反馈处置情况（附带现场水印相机工作图片）。
四是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属地镇街要在区农业农村委的指导下加强对秸秆露天焚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各村（社区）要将秸秆（杂草）禁烧列入各村村规民约严格约束，依法依规严处违法露天焚烧行为，督促个人、企业自觉遵守禁烧规定，促进秸秆（杂草）收运处置工作顺利推进。

五是保持区级督政力度。在污染预警应对、晴朗天气期间，坚持及时通报、约谈等制度，对“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10个”的单位，提请分管副区长建议对其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第二次出现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10个”或“第一次出现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20个”的单位，将有关情况报送至区纪委监委机关，并建议区纪委监委机关领导对有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第三次出现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10个”或“第二次出现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20个”或“第一次出现一天内发现火点数超过30个”的单位，将有关情况报送至区委办、区政府办，并建议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对有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按程序追责问责。

六是建立镇街督政制度。各镇街参照区级做法，将露天禁烧管控工作纳入对镇街及村社干部督政问效的重点内容，建立并严格落实督查、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等制度。

（四）探索秸秆（杂草）移动式环保集中燃烧试点。

在昌元街道开展秸秆（杂草）移动式环保集中燃烧试点，逐渐探索秸秆（杂草）有序焚烧的模式。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等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目标考核机制，严格落实奖惩措施。各镇街是秸秆（杂草）禁烧管控、综合利用、收运处置工作的责任主体，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专班队伍，健全工作机制，在全面落实区级工作方案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提高工作成效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性推进相关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

各镇街要加强资金保障，安排必要的专项经费保障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工作。区级财政根据区域属性、涉农村（社区）数量、前期秸秆（杂草）收运处置数量等情况对各镇街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工作给予资金支持。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是秸秆（杂草）收运处置补助。根据运送秸秆（杂草）收运至三方公司“燃料化”处置的距离远近制定补助标准。安富街道、广顺街道按照430元/吨补助，昌元街道、昌州街道、峰高街道、双河街道、万灵镇、古昌镇、直升镇按照530元/吨补助。二是核心区域镇街、重点区域镇街、一般区域镇街可以使用区财政已下达给各镇街的区级补助资金（总计125万元）总额的100%，用于宣传资料印发、村（社区）巡查补助、秸秆（杂草）“四化”处置、暂存点建设等露天禁烧相关工作。三是核心区域镇街、重点区域镇街对区财政下达的市级补助资金（总计345万元），仅用于秸秆（杂草）三方公司“燃料化”处置等露天禁烧相关工作。市级资金使用期限截至2025年6月底。
各镇街补助资金总额不超过区财政下达各镇街的补助资金量。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秸秆综合利用。

（三）强化运行监管。

一是强化秸秆（杂草）收运处置监管。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落实专人对秸秆（杂草）收运处置环节进行监管，严防弄虚作假。二是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各镇街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暂存点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不出安全事故。三是严格专项资金管理。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要严格审核暂存点建设、三方公司提供的处置回单等相关佐证资料，区级财政资金拨付至各镇街后，依据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核实后出具的文件对相关镇街实际应拨资金进行核算、收回、扣减等。对工作开展好且当年所用资金超过分配额度的镇街，在次年该项资金分配时给予一定倾斜。

（四）加强考核督查。

区生态环境局继续将秸秆综合利用处置和禁烧管控工作纳入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年度目标考核内容。通报火点按照1000元/个标准对相关镇街进行扣减（在当年分配剩余资金或次年财政预算中扣减），核心区域收运至三方公司“燃料化”处置每1吨折抵1个露天焚烧火点，重点区域、一般区域收运至三方公司“燃料化”处置每3吨折抵1个露天焚烧火点；“四化”综合利用处置每5吨折抵1个露天焚烧火点，核心区域、重点区域折抵火点上限为50%，一般区域折抵火点上限为70%。对秸秆（杂草）收运处置工作推进不力或露天焚烧火点高发的镇街，如实分类提请相关区领导进行约谈。各镇街在每季度末月30日之前，将“燃料化”与“四化”综合利用的秸秆（杂草）数量台账等相关佐证资料，报送至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认定审核，对弄虚作假、伪造秸秆（杂草）收运处置数量的，由区生态环境局视情节进行约谈、通报、提交区纪委监委机关处理等。同时，按照市级纪检监察机关室组地推动大气污染治理会议要求，区生态环境局将会同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政府督查办、区农业农村委等，对各镇街开展宣传、巡查、综合利用等管控工作情况进行现场督查督办及追责问责。

2024年度其他秸秆综合利用与露天禁烧工作方案内容与本方案内容存在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

附件：重点镇街市级资金分配表
附件
重点镇街市级资金分配表

	序号
	镇街
	总价

（万元）
	收运单价（元）
	收运总量（吨）
	备注

	1
	昌元街道办事处
	55
	530
	1039
	

	2
	昌州街道办事处
	70
	530
	1321
	

	3
	安富街道办事处
	40
	430
	930
	

	4
	广顺街道办事处
	40
	430
	930
	

	5
	峰高街道办事处
	40
	530
	755
	

	6
	双河街道办事处
	40
	530
	755
	

	7
	万灵镇人民政府
	20
	530
	377
	

	8
	古昌镇人民政府
	20
	530
	377
	

	9
	直升镇人民政府
	20
	530
	377
	

	
	合计
	345
	
	6861
	


　抄送：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办公室，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4日印发




